
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16 年度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

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（简称“华西证券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西藏易

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易明医药”或“公司”）持续督导的保荐

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

工作指引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对易明医药 2016 年关联交易情况

进行了审慎核查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规范关联交易相关管理制度 

公司制定了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以及《防范大股东及关联

方占用公司资金专项制度》，规范管理关联交易事项，并防范大股东及关联方占

用公司资金。其中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规定： 

“第九条 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0 万元人民币以上，且占公

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.5%以上的关联交易，或者公司与关联自然人

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关联交易，应当由总经理向董事会提交

议案，经董事会批准后生效并及时披露。 

第十条 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（公司获赠现金资产和提供担保除外）金

额在 3,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，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%以上的

关联交易，除应当及时披露外，还应当聘请具有执行证券、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

中介机构，对交易标的进行评估或审计，并将该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避免与公司发生交易。对于确有需要发生的

交易，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与公司订立合同或进行交易前，应当向董事

会声明该交易为关联交易，并提交关于交易的必要性、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是否

公允的书面说明，保证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受损害。 

第十一条 公司为关联人提供担保的，不论数额大小，均应当在董事会审议

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公司为持有本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提供担保的，参照前款的规定执行，

有关股东应当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。” 



二、2016 年关联交易具体情况 

（一）房屋租赁 

2016 年度，公司股东西藏华金天马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

称“华金天马”）、西藏易水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西藏易水”）、

西藏易家团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西藏易家团”）租赁公司房屋

用于办公，公司子公司北京易明海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易明海众”）、

北京易明康元医药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易明康元”）租赁公司自然人股东、

董事周战的房屋用于办公，具体情况如下表： 

单位：元 

出租方 承租方 租赁期限 面积（m
2） 月单价 2016 年租金 用途 

易明医药 华金天马 2015.04.14-2017.04.13 20.00 1,250.00 15,000.00 办公 

易明医药 西藏易水 
2015.11.01-2016.10.30 

2016.11.01-2017.10.30 
20.00 1,200.00 14,400.00 办公 

易明医药 西藏易家团 
2015.11.01-2016.10.30 

2016.11.01-2017.10.30 
20.00 1,200.00 14,400.00 办公 

周战 易明海众 
2015.10.01-2016.09.30 

2016.10.01-2016.12.31 
104.63 

17,600.00 

19,800.00 
217,800.00 办公 

周战 易明康元 
2015.10.01-2016.09.30 

2016.10.01-2016.12.31 
173.79 

29,000.00 

33,000.00 
360,000.00 办公 

（二）借款担保 

2015 年 12 月 4 日，公司全资二级子公司四川维奥制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维奥制药”）与成都银行彭州支行签订 H600801151204960 号借款合同，借款

本金为 5,000.00 万元，借款期限为 2015 年 12 月 4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 日。公司
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高帆和易明医药为维奥制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同时

成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该笔借款提供贷款总额 70.00%的连带责任保

证担保。 

就成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维奥制药借款提供的担保，易明医药及

其子公司易明康元、易明海众提供信用反担保，同时易明海众以持有的维奥制药

100.00%股权为该项担保提供最高额质押反担保。 

2016 年 12 月，维奥制药提前归还了上述借款，因此相关担保责任已提前解

除。 



除上述情况外，2016 年度公司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，未发生大股东或其他

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。 

（三）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

2016 年 1 月 12 日，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确

认，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2016 年 1 月 28 日，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上述关联交易再次

履行了确认程序。 

三、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

通过列席公司股东大会等重要会议以及查阅过往关联交易资料、与公司董事、

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以及会计师开展访谈等方式，华西证券对易明医药

2016 年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核查。 

经核查，华西证券认为：2016 年，易明医药发生的关联交易，均符合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

等法律法规以及易明医药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的规范要求。 

华西证券对易明医药 2016 年的关联交易情况无异议。 

    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》之签字、盖章页。）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邵伟才                 郭晓光 

 

 

 

 

 

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   2017年 03月 30日 

 


	（二）借款担保
	（三）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
	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